
 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遵守「臺北市政府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」(以下

稱本計畫)規定相關事項，配合臺北市政府相關機關定期或不定期稽查作業，並自主管

理營業秩序，特此聲明。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附件6：輔導納管試辦計畫評點表 

申請人/負責人

名稱 
 納管編號：109-XX-XXX 

公司/商業名稱  填表日期： 

類

型 
評點項目 

評點單

位 

評點點數 

第1次 第2次 第3次 
第4次

以後 

公

共

安

全 

違反公共安全或有影響公

共安全之虞 
建管處 □3 □6 □9 

 

違反消防法令規定或有影

響救災之虞 
消防局 □3 □6 □9 

環

境

品

質 

違反噪音管制法經告發處

分 
環保局 □3 □6 □9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經告

發處分 
環保局 □3 □6 □9 

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經告發

處分 
環保局 □3 □6 □9 

妨礙社區安寧經查證屬實

者 
警察局 □1 □2 □3 

詳備註

2 



 
 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經告發

處分 
環保局 □1 □2 □3 

其

他 

營業空間占用道路或人行

道 
警察局 □1 □2 □3 

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

條例第11條之各款行為 
公園處 □1 □2 □3 

備註： 

1.評點點數採累計機制，達10點以上者，撤銷輔導納管申請資格，並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2.輔導期間內評點項目達2次以上者，評點點數以等差級數計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